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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节 消费税的检查

一、销售收入的检查

（一）一般销售方式的检查

一般销售方式分为缴款提货、预收货款、分期收款等，对此检查的内容与增值税检查基本相同。与增值税不

同的是，消费税实行的价内税，其计提税金的会计账务处理为：

借：税金及附加

贷：应交税费一应交消费税

【例题】（教材例 8-22）在对某化妆品厂进行检查时，发现该企业采用预收款方式销售高档化妆品 100 箱，

取得价款 113 000 元，商品已发出。企业会计处理为：

借：银行存款 113 000

贷：预收账款 113 000

网校解析：对采取预收款方式销售的化妆品，应于货物发出时缴纳消费税，并同时缴纳增值税。因此，

该企业应纳消费税为：

113 000÷（1+13%）×15%=15 000（元）

应纳增值税为：

113 000÷（1+13%）×13%=13 000（元）

发出货物时确认销售收入

借：预收账款 113 000

贷：主营业务收入 100 000

应交税费一应交增值税（销项税额） 13 000

计算消费税：

借：税金及附加 15 000

贷：应交税费一应交消费税 15 000

缴纳消费税：

借：应交税费一应交消费税 15 000

贷：银行存款 15 000

【例题˙单选题】某酒厂销售白酒缴纳的消费税应记入的会计科目为（ ）。

A.主营业务成本

B.税金及附加

C.管理费用

D.销售费用

网校答案：B

网校解析：本题考查消费税一般销售方式的检查。消费税应记入的会计科目为税金及附加。

（二）视同销售方式检查

视同销售行为在计算增值税的同时，应计算相应的消费税，并将消费税计入相应的账户之中。

企业改变自产的货物（应税消费品）用途但未改变资产所有权属的（比如建造职工食堂），可作为内部处置

资产，不视同销售确认收入，不用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；但必须缴纳增值税和消费税。其会计处理如下：

借：在建工程等



贷：库存商品

贷：应交税费--应交消费税

企业将自产的货物（应税消费品）移送他人，如用于交际应酬、职工奖励或福利、股息分配、对外投资等改

变资产所有权属的，应按规定视同销售确认收入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；同时计算缴纳增值税和消费税。

其会计处理如下：

借：应付职工薪酬（长期股权投资等）

贷：主营业务收入

应交税费--应交增值税（销项税额）

借：税金及附加

贷：应交税费--应交消费税

借：主营业务成本

贷：库存商品

企业发生视同销售行为，其计税价格确定顺序为：

（1）为纳税人最近时期生产的同类产品的当月销售价格。

（2）当月无销售价格的，应按照其他纳税人最近月份的销售价格计算纳税。

（3）没有同类消费品销售价格时，按照组成计税价格计算纳税。组成计税价格的计算公式为：

组成计税价格=（成本+利润） ÷ （1-消费税税率）

实行复合计税办法：

组成计税价格

=（成本+利润+自产自用数量×定额税率） ÷（1-消费税比例税率）

【例题】（教材例 8-23）某企业新试制一批高档化妆品用于职工奖励，无同类产品的对外售价，已知生产成

本为 10000 元，企业的账务处理：

借：应付职工薪酬 10 000

贷：库存商品 10 000

网校解析：该行为应视同销售，要缴纳增值税和消费税。高档化妆品的全国平均成本利润率为 5% ，消费税税

率 15%。

组成计税价格=10 000×（1+5%）/（1-15%） =12 352.94（元）

应纳增值税= 12 352.94 ×13%=1605.88（元）

应纳消费税= 12 352.94 ×15%=1852.94（元）

企业账务处理（错误） 借：应付职工薪酬 10 000

贷：库存商品 10 000

正确账务处理 借：应付职工薪酬 13958.82

贷：主营业务收入 12 352.94

应交税费—应交增值税（销项税额） 1 605.88

借：税金及附加 1 852.94

贷：应交税费—应交消费税 1 852.94

借：主营业务成本 10 000

贷：库存商品 10 000

正确账务处理 把所有分录合并：

借：应付职工薪酬 13 958.82

税金及附加 1 852.94

主营业务成本 10 000

贷：主营业务收入 12 352.94

应交税费—应交增值税（销项税额） 1 605.88

应交税费—应交消费税 1 852.94

库存商品 10 000



调整分录

借：应付职工薪酬 3 958.82

税金及附加 1 852.94

主营业务成本 10 000

贷：主营业务收入 12 352.94

应交税费—应交增值税（销项税额） 1 605.88

应交税费—应交消费税 1 852.94

（三）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计税依据的检查

（1）对受托方的检查

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于受托方交货时由受托方代收代缴消费税，确定计税依据顺序为：

①按照受托方的同类消费品的销售价格计税

②没有同类消费品销售价格的，按组成计税价格计税

组成计税价格＝（材料成本＋加工费）/（1－消费税税率）

实行复合计税办法的：

组成计税价格=（材料成本＋加工费+委托加工数量×定额税率）/（1－比例税率）

（2）对委托方的检查

在对委托方进行税务检查中，如果发现其委托加工的应税消费品受托方没有代收代缴税款，委托方要补缴税

款。

二、销售数量的检查

检查方法

1.以盘挤销倒挤法

计算公式为：

本期产品销售数量=上期产品结存数量+本期产品完工数量－本期产品结存数量

以上式计算结果与“主营业务收入”账户核算的产品销售数量相核对，如果两者有出入，说明销售数量有问

题，应作进一步查证落实。

这种方法主要适用于产成品管理制度不够健全的企业。

2.以耗核产，以产核销测定法

计算公式为：

本期应出产品数量=本期实耗材料量÷单位产品材料消耗定额


